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负责。

４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

本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５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

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６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

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义

交易方案相关简称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万昌

科技

指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８１

标的公司

／

未名医药

／

北大之

路

指

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原名为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厦门

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拟注

入资产

指 截至评估基准日，未名医药全体股东持有的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交易对方

／

发股对象

／

交

易对方

指 截至评估基准日，未名医药全体股东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本公司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未名医药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暨股份上市公告书（摘

要）》

《重组协议》 指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

协议》

定价基准日 指 万昌科技关于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交易对方简称

未名集团 指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三道 指 深圳三道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金晖越商 指

浙江金晖越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后更名为浙江金晖越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中南成长 指 中南成长（天津市）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京道联萃天和 指 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金融基金 指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高校中心 指 高校科技产业化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嘉运华钰 指 北京嘉运华钰投资有限公司

华兴汇源 指 福建华兴汇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京道天楷 指 厦门京道天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峡文化基金 指 福建海峡文化创意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富石 指 天津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博源凯信 指 东莞市博源凯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中南 指 深圳市中南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信投资 指 厦门厦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独立财务顾问

／

华泰联合证

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１０９

号）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２０１４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５３

号）

《首发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４

号）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持有未名医药

１００％

股权的未名集团、深圳三

道等

２０

名未名医药股东。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６．０１

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上市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上市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市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上市公司以原有

总股本

１４０

，

７６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７．７５５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４

、发行数量

根据股份支付对价

２９３

，

３００

万元计算，本次应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情况如下表，合计发股数量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５７．３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６５９

，

７３５

，

５８６

股，具体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股份

（股）

占本次发行后的股

本比例

获取现金对价（元）

１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４

，

０１６

，

５５２ ２６．３７％ １

，

０１２

，

２４２．００

２

王和平

４７

，

５０３

，

０２８ ７．２０％ ２７６

，

３２０．００

３

浙江金晖越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５

，

３３９

，

３７４ ５．３６％ ２０５

，

５６８．００

４

中南成长（天津市）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

，

９３１

，

４５０ ３．６３％ １３９

，

２１６．００

５

深圳三道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

，

１５２

，

８００ ３．０５％ １１７

，

２１６．００

６

陈孟林

１１

，

５１５

，

８８６ １．７５％ ６６

，

９９０．００

７

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

，

７９６

，

１４２ １．６４％ ６２

，

８１０．００

８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８

，

６３６

，

９１４ １．３１％ ５０

，

２４８．００

９

厦门厦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７７３

，

２２２ １．１８％ ４５

，

２１０．００

１０

高校科技产业化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５

，

７５７

，

９４２ ０．８７％ ３３

，

４８４．００

１１

张晓斌

４

，

４９８

，

３９２ ０．６８％ ２６

，

１５８．００

１２

北京嘉运华钰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３１８

，

４５６ ０．６５％ ２５

，

１２４．００

１３

福建华兴汇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４

，

０３０

，

５６０ ０．６１％ ２３

，

４５２．００

１４

厦门京道天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

，

７９６

，

６４２ ０．５８％ ２２

，

０８８．００

１５

福建海峡文化创意产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５９８

，

７１４ ０．５５％ ２０

，

９２２．００

１６

天津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

３

，

２２０

，

８４８ ０．４９％ １８

，

７４４．００

１７

东莞市博源凯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０ ０．４４％ １６

，

７４２．００

１８

彭玉馨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０ ０．４４％ １６

，

７４２．００

１９

深圳市中南成长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

，

６９９

，

０３４ ０．４１％ １５

，

７０８．００

２０

黄高凌

８６３

，

６９０ ０．１３％ ５

，

０１６．００

合计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５８６ ５７．３３％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上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以下分析中，交易前财务数据引自本公司的经审计的历史财务信息，交易后财务数据引自本公司为本次交

易编制的备考财务信息。

１

、交易前后资产、负债构成比较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由单一主营农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的龙头企业变更为集合农药中间体、医药中

间体及生物医药行业的医药企业集团，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及净资产规模均得到显著提升，其中流动资产、非流动

资产增长显著，符合医药行业投入高、产出高的特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易前 交易后 增幅 交易前 交易后 增幅

货币资金

４６

，

７６９．９２ ５９

，

１４８．４０ ２６．４７％ ４５

，

３８６．２８ ８２

，

４７６．７６ ８１．７２％

应收票据

３

，

８２１．８３ ６

，

４４９．８６ ６８．７６％ ３

，

７２１．０７ １０

，

０９８．３８ １７１．３８％

应收账款

３

，

７５２．６０ １１

，

５００．７７ ２０６．４７％ ３

，

６９１．８４ １９

，

５１９．５３ ４２８．７２％

存货

２

，

６０２．７３ ５

，

３８２．４３ １０６．８０％ ３

，

２５０．３５ ８

，

１５０．６３ １５０．７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７

，

６５３．２６ ８４

，

８３８．４９ ４７．１５％ ５７

，

２６５．４０ １２１

，

７６８．７５ １１２．６４％

长期股权投资

－ １８

，

９８１．１０

不适用

－ １９

，

９２２．７６

固定资产

６

，

４１６．４６ ２４

，

９５５．７７ ２８８．９３％ １５

，

３７７．７１ ４７

，

６３９．３５ ２０９．７９％

无形资产

３

，

４６２．９８ ８

，

９８６．０５ １５９．４９％ ３

，

３８１．０３ １０

，

２８６．１５ ２０４．２３％

商誉

－ １９

，

３２５．４４

不适用

－ １９

，

３２５．４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２２．２４ ２６

，

８１０．７３ ２１

，

８３２．８６％ ４３．１８ ３

，

３９３．８４ ７

，

７５９．７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９

，

７２６．６９ １１１

，

３８７．１２ ４６４．６５％ １９

，

６８３．２８ １０２

，

６２３．９６ ４２１．３８％

资产合计

７７

，

３７９．９５ １９６

，

２２５．６１ １５３．５９％ ７６

，

９４８．６９ ２２４

，

３９２．７１ １９１．６１％

短期借款

－ ６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 ２０

，

２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２

，

０２３．１０ ２

，

９７７．１５ ４７．１６％ ９５１．４４ ２

，

９５６．０７ ２１０．６９％

其他应付款

６．９０ ３

，

４２９．６２ ４９

，

６０４．６４％ ６．３４ ５

，

３２３．８３ ８３

，

８７２．０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３

，

３２９．２１ １９

，

１９９．３６ ４７６．６９％ １

，

７８８．２８ ３４

，

４９２．１２ １

，

８２８．７９％

长期借款

－ ２

，

１０７．０４

不适用

－ ４６０．３４

递延收益

２２０．００ ３

，

２１５．４５ １

，

３６１．５７％ ２２０．００ １

，

８６０．４３ ７４５．６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２０．００ ６

，

４１１．６２ ２

，

８１４．３７％ ２２０．００ ４

，

１４１．９１ １

，

７８２．６９％

负债合计

３

，

５４９．２１ ２５

，

６１０．９８ ６２１．６０％ ２

，

００８．２８ ３８

，

６３４．０３ １

，

８２３．７４％

股东权益合计

７３

，

８３０．７３ １７０

，

６１４．６３ １３１．０９％ ７４

，

９４０．４１ １８５

，

７５８．６８ １４７．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７３

，

８３０．７３ １６８

，

０４２．０７ １２７．６０％ ７４

，

９４０．４１ １７８

，

８５５．５３ １３８．６６％

每股净资产

５．２４ ５．０９ －２．８６％ ５．３２ ５．６３ ５．８３％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２４

，

３９２．７１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占比为

５４．２７％

，

非流动资产占比为

４５．７３％

； 上市公司的负债总额

３８

，

６３４．０３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占比

８９．２８％

， 非流动负债占比

１０．７２％

。

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及存货。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完成后，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比例较高，分别为

６７．７３％

、

１６．０３％

，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存货较本次交易前呈现大

幅增长趋势，符合未名医药业务发展迅速、产品进入高速增长期的特点。

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商誉。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完成后，长

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和商誉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１９．４１％

、

４６．４２％

、

１８．８３％

。长期股权投资形成于未

名医药参股科兴生物；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均较本次交易前呈现大幅增长趋势，符合生物医药行业投入高的特

点； 商誉形成于本次交易中构成业务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 具体请参见大信审计出具的大信审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３－

００５５２

号《审计报告》、大信审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００５６２

号《审计报告》。

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组成；非流动负债主要由长期借款和其他非流动负债组

成。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交易完成后，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占流动负债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５８．５６％

、

８．５７％

、

１５．４３％

。未名医药为生物医药行业，毛利率水平较高，因此应付账款占流动负债的比例较低；总体

而言，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仍保持了较低的资产负债率，符合成熟生物医药企业的特点。

２

、交易前后偿债能力比较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流动比率

１７．３２ ４．４２ ３２．０２ ３．５３

速动比率

１６．５４ ４．１４ ３０．２０ ３．２９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４．５９％ １３．０５％ ２．６１％ １７．２２％

注：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

（总负债

÷

总资产）

×１００％

本次交易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依旧维持了较低的水平，但相较本次交易前变化较

大，主要系未名医药处在产品的快速扩张期，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因开拓业务逐步增加了大额借款用于基建所致。

３

、交易前后资产周转能力比较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８．４５ ６．２５ ８．６４ ４．８３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６．８４ ３．８６ ５．８９ ３．２９

总资产周转率（次

／

年）

０．４１ ０．３０ ０．４１ ０．４２

总资产周转率（次

／

年）

－

剔除商誉影响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３ ０．４６

注：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期末存货余额

总资产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期末总资产余额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以下分析中，交易前财务数据引自本公司的经审计的历史财务信息，交易后财务数据引自本公司为本次交

易编制的备考财务信息。

１

、交易前后收入、盈利规模比较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在原有高附加值农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业务的基础上增加神经生长因子、细胞

因子、多肽、抗病毒等医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我国医药行业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发展态势良好，上市公

司收入、净利润规模均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显著增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

金额

变动

比例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

金额

变动

比例

营业收入

３１

，

７２５．３６ ７１

，

８３２．１５ ４０

，

１０６．７９ １２６．４２％ ３１

，

７２５．３６ ９４

，

３４５．８５ ６２

，

６２０．４９ １９７．３８％

利润总额

１０

，

３２１．７４ ２２

，

７８７．５５ １２

，

４６５．８１ １２０．７７％ ９

，

５６９．１４ ３３

，

９１２．１２ ２４

，

３４２．９８ ２５４．３９％

净利润

８

，

８０３．７３ １９

，

４９４．１８ １０

，

６９０．４５ １２１．４３％ ８

，

１４７．８７ ２９

，

７３３．６９ ２１

，

５８５．８２ ２６４．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

，

８０３．７３ １９

，

５８７．２３ １０

，

７８３．５０ １２２．４９％ ８

，

１４７．８７ ３０

，

０５８．９１ ２１

，

９１１．０４ ２６８．９２％

２

、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销售毛利率

４３．８６％ ７１．０９％ ３９．９６％ ７１．６０％

销售净利率

２７．７５％ ２７．１４％ ２５．５３％ ３１．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２８％ １３．４１％ １０．９５％ １６．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剔除商誉影响

１２．２８％ １５．４６％ １０．９５％ １８．７２％

注：销售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收入

销售净利率

＝

净利润

／

营业收入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加权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剔除商誉影响

＝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加权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商

誉）

未名医药的销售毛利率较高，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出现大幅增长。

２０１３

年末起，我国深化

医药行业改革，提倡勤俭节约，弱化销售作用，未名医药的销售费用相应下降，相较

２０１４

年销售净利率相应上升

４．３８％

。

３

、交易前后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的对比

２０１４

年度，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备考合并报表之间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对比情况如

下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每股收益

０．２９ ０．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９５％ １６．６９％

注：每股收益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本次交易前（或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加权平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未名医药所属生物医药行业近年增长迅速，持续盈利能力较上市公司原有资产更优，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

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呈现大幅增长趋势。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瑞华审计出具的瑞华核字［

２０１４

］

４８１１００２９

号标的资产合并盈利预测的《审核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将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６８

，

８５２．０８

万元、

９９

，

０４９．９９

万元， 实现净利润

２０

，

００５．０８

万元、

２３

，

２８０．１８

万元，较

２０１３

年显著增加，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增强，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数

２０１４

年度预测数

２０１５

年度预测数

营业收入

４０１

，

０６７

，

９４１．００ ６８８

，

５２０

，

８１３．７２ ９９０

，

４９９

，

９０６．１２

营业成本

２９

，

５８３

，

７５５．９９ ７７

，

４６５

，

３４２．７８ １２７

，

１０２

，

５６５．６５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

，

８２２

，

１５１．３９ ３

，

６０６

，

０９１．０５ ３

，

５６５

，

７９９．６６

销售费用

２２５

，

７３４

，

０１５．２３ ３６２

，

７４５

，

５８８．３１ ５１７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４８

，

０７４

，

４４７．９０ ７１

，

９４０

，

９９５．８３ ９６

，

５４０

，

２４２．３６

财务费用

４

，

２３８

，

７７３．０７ ８

，

６２５

，

４７６．４５ ４

，

０３０

，

０００．０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７

，

９３０

，

０３２．９２ ４

，

１３９

，

９９３．０６ ４

，

３３６

，

３２８．５３

投资收益

１５

，

８９１

，

６７３．９６ １６

，

６７９

，

５６５．１４ ２３

，

９０９

，

０８９．６４

营业利润

１１３

，

４３６

，

５０４．３０ １７６

，

６７６

，

８９１．３７ ２６０

，

８８４

，

０５９．５５

营业外收入

１３

，

２４１

，

９７２．３１ ４８

，

５０６

，

２３１．９８ ５

，

４２０

，

４３３．３３

营业外支出

１９８

，

３５５．０７ － －

利润总额

１２６

，

４８０

，

１２１．５４ ２２５

，

１８３

，

１２３．３６ ２６６

，

３０４

，

４９２．８９

所得税费用

１８

，

０２６

，

９１０．４４ ２５

，

１３２

，

２６８．７３ ３３

，

５０２

，

６５９．５７

净利润

１０８

，

４５３

，

２１１．１０ ２００

，

０５０

，

８５４．６３ ２３２

，

８０１

，

８３３．３２

四、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１

未名集团

本次交

易对方

－ － １７４

，

０１６

，

５５２ ２６．３７

２

深圳三道

－ － ２０

，

１５２

，

８００ ３．０５

３

未名医药

其他股东

－ － １８４

，

０３８

，

２３４ ２７．９２

４

高宝林

上市公司交易

前

股东

１０８

，

９２７

，

０００ ３８．６９ １０８

，

９２７

，

０００ １６．５１

５

王明贤

７

，

０７９

，

８００ ２．５１ ７

，

０７９

，

８００ １．０７

６

上市公司交易

前

其他股东

１６５

，

５２１

，

２００ ５８．７９ １６５

，

５２１

，

２００ ２５．０９

合计

２８１

，

５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５９

，

７３５

，

５８６ １００

五、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数量变动情况。

六、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前，高宝林持有万昌科技

１０８

，

９２７

，

０００

股股份，占万昌科技总股本

３８．６９％

，为万昌科技实际控制

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高宝林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下降至

１６．５１％

；未名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

２６．３７％

的股

份，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将通过未名集团控制上市公司

２６．３７％

的股份，通过深圳

三道控制上市公司

３．０５％

的股份，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合计将控制上市公司

２９．４２％

的股份，成为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合计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５８６

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

将由

２８１

，

５２８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６５９

，

７３５

，

５８６

股，总股本超过

４

亿股，社会公众股比例不低于

１０％

，即满足上市条件。万昌

科技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万昌科技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审议、批准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的相关

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北京大学下发《北京大学关于同意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未名生物

医药股权与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 同意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所持未名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

４６．０１％

的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最终的价格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

估值为准。北京大学同时出具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北京大学校产管理委员会作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机构确认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的评估值为

２９３

，

５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未名集团召开股东会，同意未名集团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深圳三道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深圳三道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金晖越商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金晖越商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中南成长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中南成长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京道联萃天和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京道联萃天和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上海金融基金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上海金融基金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厦信投资召开股东会，同意厦信投资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高校中心召开股东会，同意高校中心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嘉运华钰召开股东会，同意嘉运华钰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华兴汇源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华兴汇源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京道天楷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京道天楷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海峡文化基金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海峡文化基金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天津富石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天津富石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博源凯信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博源凯信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深圳中南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深圳中南参与万昌科技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授权执行事务

合伙人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未名医药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合计持有的未名医药

１００％

股权转让予上市公

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８５３

号《关于核准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

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核准上市公司向未名集团等发行股份购买相

关资产事宜。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１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未名医药经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依法变更为法人商事

主体【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上市公司变更为未名医药的唯一股东。同日，厦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向未名医药换发了《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２９８４００００２８４９

）。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０００５８

号）

验证，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止，万昌科技已收到未名集团、深圳三道等

２０

名未名医药股东缴纳的出资额

２９３

，

３００

万

元，认购万昌科技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５８６

股股票，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７．７５５

元

／

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９３

，

３００

万

元，其中：股本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５８６

元，资本公积

２

，

５５４

，

７９２

，

４１４

元。上述出资人均以长期股权投资出资。万昌科技变更后

累计股本为

６５９

，

７３５

，

５８６

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万昌科技本次交易已依法办理标的资产过户手续，万昌科技现合法、有效地持有未名医药

１００％

股权。

２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的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证

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万昌科技已办理完毕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增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５８６

股股份的登记申请手续。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

份完成后，万昌科技的股份数量将变更为

６５９

，

７３５

，

５８６

股。

３

、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未名医药

１００％

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４

、期间损益的确认和归属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亏损由盈利补偿主体以连带责任方式

向标的公司补足。

交易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原有方法对

标的资产进行专项交割审计，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当月的月末，过渡期资产损益及数额根据交割审计报告确定。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

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标的资产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万昌科技独立董事侯本领先生因工作原因向董事会提出辞职， 经万昌科技董事会提名、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补选朱清滨先生为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尹仪民先生因个人年龄原因向董事会

提出辞职，经万昌科技董事会提名、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补选倪健先生为独立董事；副

总经理于同阶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申请辞去万昌科技副总经理职务。上述辞职人员不再担任

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中，交易各方签订了《重组协议》、《利润补偿协议》。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涉及的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标的资产权属、

股份锁定期等方面均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相关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各项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交易对方无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六、后续事项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万昌科技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的工商登记或备案手续。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七、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过户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

《首发管理办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

完毕；万昌科技已完成本次重组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事宜，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经

营范围、公司章程修订等相关事宜；上述相关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八、律师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的、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依法可以实施；

２．

万昌科技、未名集团等

２０

名交易对方已经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３．

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全面履行各自相关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

事项的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法律风险；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办理完毕万昌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新发

行股份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５８６

股的登记手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市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置跌涨幅限制。

本次发行对象为未名集团、深圳三道等

２０

名交易对方，具体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股份

（股）

占本次发行后的股

本比例

获取现金对价（元）

１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４

，

０１６

，

５５２ ２６．３７％ １

，

０１２

，

２４２．００

２

王和平

４７

，

５０３

，

０２８ ７．２０％ ２７６

，

３２０．００

３

浙江金晖越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５

，

３３９

，

３７４ ５．３６％ ２０５

，

５６８．００

４

中南成长（天津市）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

，

９３１

，

４５０ ３．６３％ １３９

，

２１６．００

５

深圳三道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

，

１５２

，

８００ ３．０５％ １１７

，

２１６．００

６

陈孟林

１１

，

５１５

，

８８６ １．７５％ ６６

，

９９０．００

７

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

，

７９６

，

１４２ １．６４％ ６２

，

８１０．００

８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８

，

６３６

，

９１４ １．３１％ ５０

，

２４８．００

９

厦门厦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７７３

，

２２２ １．１８％ ４５

，

２１０．００

１０

高校科技产业化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５

，

７５７

，

９４２ ０．８７％ ３３

，

４８４．００

１１

张晓斌

４

，

４９８

，

３９２ ０．６８％ ２６

，

１５８．００

１２

北京嘉运华钰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３１８

，

４５６ ０．６５％ ２５

，

１２４．００

１３

福建华兴汇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４

，

０３０

，

５６０ ０．６１％ ２３

，

４５２．００

１４

厦门京道天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

，

７９６

，

６４２ ０．５８％ ２２

，

０８８．００

１５

福建海峡文化创意产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５９８

，

７１４ ０．５５％ ２０

，

９２２．００

１６

天津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

３

，

２２０

，

８４８ ０．４９％ １８

，

７４４．００

１７

东莞市博源凯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０ ０．４４％ １６

，

７４２．００

１８

彭玉馨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０ ０．４４％ １６

，

７４２．００

１９

深圳市中南成长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２

，

６９９

，

０３４ ０．４１％ １５

，

７０８．００

２０

黄高凌

８６３

，

６９０ ０．１３％ ５

，

０１６．００

合计

３７８

，

２０７

，

５８６ ５７．３３％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根据《重组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持有未名医药的

出资额

（万元）

取得未名医药

出资额的时间

拟以所持未名医药

出资额认购股份数

（股）

锁定期

未名集团

６

，

０４４．４００

多次取得

１７４

，

０１６

，

５５２

交易完成后，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王和平

１

，

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８

，

７８９

，

７１４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６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８

，

７１３

，

３１４

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新增股份上市，则

３６

个月不转

让，否则

１２

个月不转让，并根据《利润

补偿协议》， 自愿承诺分批解锁所持

的股份

金晖越商

１

，

２２７．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３５

，

３３９

，

３７４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中南成长

５３１．２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５

，

２９４

，

５３６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８

，

６３６

，

９１４

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新增股份上市，则

３６

个月不转

让，否则

１２

个月不转让，并根据《利润

补偿协议》， 自愿承诺分批解锁所持

的股份

深圳三道

７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

，

１５２

，

８００

交易完成后，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

东之一致行动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陈孟林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１１

，

５１５

，

８８６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京道联萃天和

３７５．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０

，

７９６

，

１４２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上海金融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８

，

６３６

，

９１４

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新增股份上市，则

３６

个月不转

让，否则

１２

个月不转让，并根据《利润

补偿协议》， 自愿承诺分批解锁所持

的股份

厦信投资

２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７

，

７７３

，

２２２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高校中心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２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０

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新增股份上市，则

３６

个月不转

让，否则

１２

个月不转让，并根据《利润

补偿协议》， 自愿承诺分批解锁所持

的股份

张晓斌

１５６．２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４

，

４９８

，

３９２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嘉运华钰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４

，

３１８

，

４５６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华兴汇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０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

，

１５１

，

５９０

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新增股份上市，则

３６

个月不转

让，否则

１２

个月不转让，并根据《利润

补偿协议》， 自愿承诺分批解锁所持

的股份

京道天楷

１３１．８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３

，

７９６

，

６４２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海峡文化基金

１２５．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３

，

５９８

，

７１４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天津富石

１１１．８７５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３

，

２２０

，

８４８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博源凯信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０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彭玉馨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２

，

８７８

，

９７０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深圳中南

９３．７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

，

６９９

，

０３４

持有未名医药股权满

１２

个月，并根据

《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

所持的股份

黄高凌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８６３

，

６９０

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新增股份上市，则

３６

个月不转

让，否则

１２

个月不转让，并根据《利润

补偿协议》， 自愿承诺分批解锁所持

的股份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

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８５３

号）；

２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

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上市公司股份未到账结构表》；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５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６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０００５８

号”《验资报告》；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六层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 ９３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６８３ ９５００

联系人：武光宇、吕杨

（二）法律顾问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３９

号建外

ＳＯＨＯ

东区

Ａ

座

３１

层

负责人：李炬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６９８８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６９９６６６

经办律师：李志强、赵华兴

（三）审计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

４

层

首席合伙人：杨剑涛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２１９１９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２１０５５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萍、彭中

（四）验资机构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国际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４

室

首席合伙人：吴卫星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３２７６６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金波、徐茂

（五）资产评估机构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８８９

号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王小敏

电话：

０２１－５２４０２１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２５２０８６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江丽华、方明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81� � �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8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万昌科技”

)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

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未名医药”

)100%

股权

(

下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

)

相关工作已经完成

,

作为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的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称“未名集团”

)

、王和平、浙江金晖越商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中南成长

(

天津市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三道投资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

下称“深圳三道”

)

、陈孟林、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

有限合

伙

)

、厦门厦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校科技产业化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张晓斌、北京嘉运华钰投资有限公司、福建

华兴汇源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厦门京道天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福建海峡文化创意产业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天津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普通合伙

)

、东莞市博源凯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彭玉馨、深圳市中南成长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黄高凌

(

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

已作出关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股份锁定期、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的承诺。

上述承诺已被《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引用

,

上述交易对方对公司在报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承诺内容无异议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次重组涉及的主要承诺如下

:

一、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未名集团、深圳三道承诺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

其各自所认购公司本次

发行的股份

,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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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王和平、浙江金晖越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中南成长

(

天津市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

陈孟林、厦门京道联萃天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厦门厦信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高校科技产业化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张晓斌、北京嘉运华钰投资有限公司、福建华兴汇源投资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厦门京道天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福建海峡文化创意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天津富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普通合伙

)

、东莞市博源凯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彭玉馨、深圳市

中南成长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黄高凌承诺

:

其各自所认购的万昌科技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

并根据《利润补偿协议》自愿承诺分批解锁所持的股份。

二、交易对方关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

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

,

本人

/

本公司

/

本组织

(

以下简称“本人”

)

现向万昌科技及为其提供财务顾问、法律、

审计、评估服务的中介结构承诺如下

:

1

、本人已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财务顾问、法律、审计、评估等专业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提

供了截至目前应当由本人提供的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

本人保证该等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该等信息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

、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

及时向上市公司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财务顾问、法律、审计、评估等专业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提供和披

露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

并保证该等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该等信息和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3

、本人如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

,

本人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承诺方

:

交易对方。

三、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未名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

潘爱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将成

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了避免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未名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

(

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

业除外

,

下同

)

侵占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之商业机会和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问题

,

维护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未名集团作为承诺

方做出如下承诺

:

1

、未名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范围的相关企业的主营业务为细胞因子药物、抗病

毒、多肽药物等生物医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

主要产品为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恩经复”和基因工程干扰素“安

福隆”

;

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将不会在上市公司之外新增同类业务。

在未名集团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以及潘爱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作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期间

,

承诺方保证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参与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

控制的下属企业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

,

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参与从事侵占上市公

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之商业机会等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

,

也不会利用未名集团对上市公

司的控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其他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行为。

2

、除未名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范围的相关企业外

,

承诺方及其所控制下的其他

目前涉及或可能涉及从事医药的研发与生产业务的企业为

:

安徽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

包括其控股子公司安徽

未名细胞治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徽未名”

)

、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苏未名”

)

、未名天人中

药有限公司

(

包括其控股子公司黑龙江未名天人制药有限公司、吉林未名天人中药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未名天人”

)

、北京未名益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未名药业有限公司、北京未名福源基因药物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北京北大未名诊断试剂有限公司。

除前述企业外

,

承诺方目前未控制任何其他从事医药研发及生产或与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可能构成同业

竞争的业务或资产。

前述企业虽然目前涉及或可能涉及从事医药的研发与生产业务

,

但该等企业所生产经营的产品及业务与未

名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范围的相关企业所生产经营产品及业务

,

在生产、销售、采购、

人员等各方面均完全保持独立且并不相同

,

目前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为避免前述企业与重组完成后的上

市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

,

承诺方进一步承诺如下

:

(1)

一旦安徽未名、江苏未名就其医药生产项目取得了必要的立项、环评、用地、规划、建设施工批文

,

并取得了

药品生产许可证、

GMP

认证、药品生产批文

,

且实际生产出产品和能够对外进行销售

,

在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审计确认其已经开始实现盈利后

,

上市公司有权立即启动对未名集团所持安徽未名股权、江

苏未名股权的收购

,

收购价格应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相关股权进行评估后所确定

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而且

,

评估机构对江苏未名进行资产评估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应与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向未名集团转让江苏未名股权确定交易价格时所依据之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方法相同

,

或者采用经

双方认可且符合相关法律及监管部门要求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上市公司可以书面方式通知潘爱华、杨晓敏、罗

德顺、赵芙蓉和

/

或未名集团有关上市公司对未名集团所持安徽未名股权、江苏未名股权的收购意愿

,

承诺方应在

接到上市公司的收购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配合上市公司完成有关股权收购手续或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在上

市公司履行完毕相关决策和审核批准程序

(

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中国证监

会的审核批准程序等

,

下同

)

后三个月内配合上市公司完成有关股权收购手续。

(2)

上市公司有权随时要求收购未名集团所持有的未名天人股权以及未名集团实际所控制的北京未名益生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

,

收购的价格应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相关股权进行评估后

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上市公司可以书面方式通知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和

/

或未名集团有关上

市公司对未名集团所持未名天人股权以及未名集团实际所控制之北京未名益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收购

意愿

,

承诺方应在接到上市公司的收购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配合上市公司完成有关股权收购手续或按照中国证

监会的要求在上市公司履行完毕相关决策和审核批准程序后三个月内配合上市公司完成有关股权收购手续。

(3)

未名集团保证将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前

,

办妥未名集团向天津福盈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持北京未名福

源基因药物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全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

未名集团保证将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

,

通过司法等程序办妥涉及将未名集团所持北京未名药业有限公司

股权、北京北大未名诊断试剂有限公司股权向独立第三方进行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或将该两家公司予以注

销。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如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同上市

公司的医药研发及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

,

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

,

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

上市公司。

4

、承诺方保证切实履行本承诺函

,

且上市公司有权对本承诺函的履行进行监督

;

如承诺方未能切实履行本承

诺函

,

承诺方将赔偿由此而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上市公司其他股东造成的全部直接及间接之经济损

失。

5

、本承诺函之出具、解释、履行及执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承诺方未切实履行本承诺函

,

上市公司

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均可以依据本承诺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承诺方。

6

、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

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为止

:

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再直接或

间接地保持股权控制关系。

承诺方

:

未名集团、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

四、交易对方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未名集团、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作为承诺方现就规范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或影响的企业与万昌

科技之间的关联交易事宜向万昌科技承诺如下

:

1

、在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

(

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除

外

,

下同

)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减少并规范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之间发生

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与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

将严格遵循市场原

则

,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

,

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

,

以协议等适当方式进行规范和约束

,

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

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保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

,

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

2

、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的资金、资产或资源

的行为。

3

、承诺方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管理制

度的规定

,

依照合法程序

,

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

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

的利益

,

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在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承诺方及其他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承诺方将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

,

从而使承诺方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进行非公允性

的交易

,

从而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和

/

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

承诺方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方

:

未名集团、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

五、交易对方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为了保护万昌科技的合法利益

,

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未名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潘爱华、杨晓敏、

罗德顺、赵芙蓉作为承诺方承诺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

的要求

,

对万昌科技实施规范化管理

,

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万昌科

技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

承诺方

:

未名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

六、关于未名医药执行劳动保障情况的承诺函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未名集团、深圳三道作为标的公司未名医药的股东及承诺方特此承诺

:

1

、 未名医药已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和住房保障

,

并按相关法律规定为员工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金。

2

、 如未名医药在交割日前有未依法足额缴纳上述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员工福利

(

已在账上计提的除

外

)

的情形

,

且有权部门或权利人在任何时候要求未名医药补缴

,

或对未名医药处罚

,

或向未名医药追索

,

承诺方将

全额承担该部分补缴、被处罚或被追索的支出及费用

,

且在承担后不向未名医药追偿

,

保证未名医药不会因此遭

受任何损失。

承诺方

:

未名集团、深圳三道。

七、盈利预测承诺及补偿安排

(

一

)

业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4

年度至

2017

年度。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完毕

,

业绩承诺

期随之顺延

,

则前述期间将相应顺延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

(

二

)

业绩承诺数的确定

交易各方以本次交易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评估报告载明的

净利润预测数为参考

,

计算确定未名医药补偿期内各年度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

并以此为基础确定补偿期内各年度未名医药的承诺净利润。

交易对方共同承诺

,

标的资产在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及

2017

年能够实现的合并利润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即“承诺净利润”

)

分别不低于

15,160.38

万元、

22,346.80

万元、

30,243.15

万元、

36,

797.05

万元。

上市公司应当在补偿期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以后

,

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

对补偿期内

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专项审核

,

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意见”

)

。

标的资产在补偿期内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以专项审核意见确定的数值为准

,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

额数根据专项审核意见确定。

(

三

)

业绩补偿具体内容及实施

1

、补偿方式

若标的资产在补偿期内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相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

,

交易对方同意首先以股份的方

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

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2

、补偿金额、补偿股份数量计算

交易对方合计在各年应予补偿金额、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

各年应予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

补偿期内各年承

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总金额

-

已补偿金额。

各年应予补偿股份数量

=

各年应予补偿金额

÷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交易对方中各主体分别需补偿的应补偿金额和股份数量按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所认购上市公司

的股份数占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确定。

如按前述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交易对方中各主体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时

,

差额部分由补偿

责任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以现金方式对差额部分进行补偿的

,

差额部分的现金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

差额部分的现金补偿金额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当年已以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

倘若交易对方中的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而使其所取得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全部或部分在股份锁定期内被转让的

(

包括由于司法判决或其他强制原因导致交易对方中的一方所取得的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全部或部分在股份锁定期内被强制司法划转的

,

以下统称“股份锁定期内被强制司法划转”

),

使其届时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

,

则差额部分由该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

该种特殊

情形的差额部分的现金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

差额部分的现金补偿金额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当年已以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

[

股份锁定期内被强制司法划转而导致的不足以股份方式补偿的股份数量

×(

股份锁定期内被强制司法划转之股

份的每股转让均价

-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

股份锁定期内被强制司法划转之股份的每股转让均价

=

截止交易对方中的一方应履行补偿义务时累计因股

份锁定期内被强制司法划转之股份的转让总价款

÷

截止交易对方中的一方应履行补偿义务时累计因股份锁定期

内被强制司法划转之股份的股份总数

股份锁定期内被强制司法划转之股份的每股转让均价低于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时

,

则“

(

股份锁定期内

被强制司法划转之股份的每股转让均价

-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

”按

0

值计算。

在运用上述公式时

,

应遵循以下原则

:

A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为标的资产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净利润承诺数的累计值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为标的资产在补偿年限内截至该补偿年度期末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的累计值。

B

、若在各年计算的应予补偿股份总数小于

0

时

,

则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C

、如上市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前有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的

,

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应予补偿股份数在实施回购

股份前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上市公司

;

如上市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前有向股东进行送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

,

交易对方应予补偿股份总数包括上市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前该等股份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累

计获得的股份数。

3

、减值测试补偿股份数量

在补偿期届满后

,

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实施减值测试

,

并出具专

项审核意见。如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时

,

则交易对方将另行以股份或现金进行补偿。另

需补偿的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

另需补偿金额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

另需补偿股份数量

=

另需应补偿金额

÷

本次交易的每股发行价格

交易对方中各主体分别需补偿的应补偿金额和股份数量按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所认购上市公司

的股份数占交易对方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确定。

如按前述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交易对方中各主体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时

,

差额部分由补偿

责任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4

、补偿的实施

补偿期内在各年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及万昌科技年度报告披露后两个月内

,

上市公司将根据前述所列公式计

算得出交易对方在各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并就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

若股份回购事宜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

个月内按照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

份

,

并办理完毕股份注销的事宜。

5

、交易对方的补偿责任

交易对方根据前述方式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时

,

交易对方中各主体分别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按其各自在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所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数占未名医药全体股东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确定。

交易对方以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实际所认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数为限承担补偿责任。交易对方

中各主体就其所承担的补偿责任互不承担连带责任。

交易对方承诺

,

如交易对方发生有重大到期债务不能偿还导致可能影响《利润补偿协议》实施的情况出现

,

将

及时通知上市公司。

承诺方

:

交易对方。

八、其他本次重组涉及的承诺

序号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期限

１

关于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承诺 未名集团、深圳三道

自交易完成之日起

６

个月

２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承诺

未名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

（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

芙蓉）

自本次交易完成起至

承诺方与上市公司不

再直接或间接保持股

权控制关系

３

关于规范瑕疵房产的承诺

未名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

（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

芙蓉）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

关于股权代持事宜的声明和承诺

未名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

（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

芙蓉）

不限

５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控股权稳定的承诺函

未名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

（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

芙蓉）

不限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上述各项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交易对方无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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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

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事

项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涉及的新增股份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78,207,586

股将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

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未名集团”

)

、深圳三道投资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

称“深圳三道”

)

等

20

名交易对方成为公司股东。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发生变动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

,

高宝林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8,927,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69%,

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涉

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

,

高宝林持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6.51%;

未名集团

(

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

为其实际控制人

)

持有公司

174,016,552

股

,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6.37%,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

深圳三道

(

出资人

为潘爱华、杨晓敏、罗德顺、赵芙蓉

)

持有公司股份

20,152,800

股

,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3.05%

。潘爱华、杨晓敏、罗

德顺、赵芙蓉作为一致行动人

,

通过未名集团、深圳三道合计控制公司

29.42%

的股份

,

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

,

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信息详见

2015

年

1

月

5

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淄博万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一

)

》。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2日

2015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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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九月


